
115年獎助項目(潛力型)      

類型 

獎助項目 
3場 6場 12場 

業務費 20,000 50,000 100,000 

志工相關費用 24,000 24,000 24,000 

總計 44,000 74,000 124,000 

 

 

業務費： 

1.新單位可申請之健康促進為3場或6場。 

2.續案單位可申請之健康促進為6場或12場。考量在地長者的多元性， 

  經本府同意可選擇3場。 

3.每場次需服務最少20(含)人。 

4.每場健康促進活動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並辦理共餐服務。 

5.落實完成核定場次，始能申請補助。 

志工相關費用： 

符合以下2點者，始能申請補助最高2萬4千元： 

1.當年度關懷訪視或電話問安服務人次合計應達180人次。 

2.每月訪視3名獨居老人。 

業務費和志工相關費用不能相互勻支 

 

 


